四、股东大会提案权
（本部分摘自深圳证券交易所）
1. 什么是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权？
答：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解决实际中出现的上述问题，也为了防止大股东的任意作为，法律专门设立了中小股东股东大会提案权制度。这项制度就是，“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出临时提案。具体要求是，临时提案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行使这项权利的中小股东，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达到公司股份的3%以上才行。实践中，单独能够持有3%以上股份的个人投资者很少，行使该项权力时往往通过征集投票权的方式来实现。
随着投资者权利意识的提高，已有来越多的投资者行使这项权利了。以下的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临时提案权的。
 
【案例链接】
2009年4月28日，岳阳兴长发布了于5月21日召开2008年度股东大会通告。2009 年5月11日，公司收到了45名公司股东受托人易晓明提交的有关中小股东维权的四项临时提案。提起议案的投资者因不满公司运作等原因，特提出了该次临时提案，内容有：包括《改选董事会提案》、《特别审计提案》、《修改公司章程提案》、《特别投票权提案》。四项临时提案反映了中小股东对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不信任以及对公司分重要资产-胃病疫苗处理方面的严重担忧。
但是，在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上，因支持率太低，中小股东四项提案因同意票数过低而未通过。但是，岳阳兴长的小股东们明确表示他们还将继续维权，决不放弃，而且还准备在全国成立更大规模的维权团以维护他们的权利。
大家还记得第一讲中西水股份的中小股东为争取分红权和知情权所提临时议案的案例吧。同样是行使临时提案权，但岳阳兴长维的股东权失败，而西水股份股东则维权成功。
评析：
中小股东对抗实际控制人得以成功，维护中小股东的权利，这在上市公司中的确不太常见。彭兴国等小股民之所以能够维权成功，除了中小股东维权的勇气和毅力之外，与西水股份的股权结构有很大关系。明天系虽然已达到实际控制公司的目的，但其持股数毕竟还达不到绝对控股，这就给中小股东联合更多的股份留下了机会。假设实际控制人拥有的股份更多甚至超过总股本的一半，那这次的提案就不会通过。会后，彭兴国在接受采访时说得一番话 “如果没有乌海市国资委的支持，仅凭借中小股东的2300万股至2500万股，这次维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也表明了这个事实。而岳阳兴长的小股东显然没有这么幸运，在股权结构上没有一个反对控股股东的较大的股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相信，就算是未能通过的特别提案对大股东也是一种震慑，对其以后的经营活动无疑也起到了监督作用。
在此，我在向维权成功的西水股份的中小股东表示祝贺的同时也钦佩岳阳兴长小股东的勇气和毅力，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任何事，不做是永远没有结果的，而某些时候结果如何却并不是最重要的。
【信息链接】
2009年5月6日，新野纺织5位自然人股东莫小连、吴菱蕾、吴俊、吴朝东以及吴朝南以持有合计公司股份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在2008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股的分配议案》的临时提案，这比公司年报时提出的每10股转增2股的利润分配方案相对丰厚。提出此项议案的5位股东中有4位在公司前10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并且吴菱蕾、莫小连和吴俊3人是今年一季度才新进到公司10大流通股东，有趣的是，此5位自然人中有4位都为吴姓氏，曾有市场人士称之为“吴氏”提案。
时隔10日，新野纺织于5月16日召开了股东大会，审议了上述提案，最终仅有1101.75万股投出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42%，而有1.38亿股的赞成票给予了公司方提出《公司2008年利润分配预案》，该预案为10转2股。
 
2. 什么是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
答：除表决权以外，股东还有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但是，行使该项权利尚有一定的条件，那就只有单独或者与他人合并持有公司的股份达到10%以上的股东才能行使。
行使召集请求权时，你要先向董事会申请，如果董事会不同意，你可以再向监事会提议。
如果你的提议先后被董事会和监事会否绝，请不要灰心，你或者和你合并持有10%以上股份的股东如果持股时间持续达到90天以上了，那么，你们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了。
只要主体和程序合法，少数股东召开的股东大会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其通过的决议同样对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然，股东大会的目的主要还是使议案得以通过，因此在召集召开之前，还建议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更多的中小股东，并让自己要表达的意志得到中小股东的理解和支持，否则，即使召开了，议案却没有通过，就无功而返了。
前面讲到的岳阳兴长的中小股东在临时提案被否决后，就明确表示，他们不排除去征集更多的小股东的同意，以通过行使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的方式继续维权
 
3. 除了表决权和临时提案权以外，还有哪些其他权利？
答：除了表决权和临时提案权以外，中小股东还有其他的权利，比如质询权、建议权等。
质询权，顾名思义就是投资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公司治理情况等有疑问的时候可以向董事、监事以及管理层进行质询的权利。股东大会是投资者充分表达自己意志的场所，同时也是投资者行使质询权的最佳时机。
 
【信息链接】——东方集团小股东行使质询权
2008年6月30，东方集团（600811）召开2007年度股东大会。小股东代表张云宝、陈佐发将带着近700份授权书和3000多万股数的投资者授权，参加今天的大会并提出他们的几点质疑。
之前，股民自掏腰包在《大众证券报》上刊登广告“东方集团股东召集令”，广告称：“由于公司经营完全不透明和大股东的种种不诚信行为，导致股东失去了对公司经营层和大股东的信任。
“清算并解散”———召集令上赫然写着这个醒目的标题。他们表示，“由于公司经营完全不透明和大股东的种种不诚信行为，导致股东失去了对公司经营层和大股东的信任。为了挽回股东的损失，特征集股东的授权提案，提议公司解散并予以清算等等”
召集令见报后至6月20日，张云宝等接受委托的股份已超过东方集团总股本的3%。张云宝准备向东方集团递交要求公开资产交易详情的提案，但张云宝告诉记者，“公司的电话及传真在6月20日17点前一直无人接听，我们通过黑龙江证监局才与公司联系上。”
但时间已明显过晚，东方集团对张云宝等人的提案表示，公司以不能证明提案人员是公司股东或代理人、提交时间不符合法律等为由不接受该提案。
小股东的质疑有两点：
质疑一：注入银海金业的矿产无勘测报告，注入资产银海金业价值难以判断。　
投资者的疑问是，拟注入上市公司的银海金业是纯金矿还是半生矿以及品位如何，没有披露。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正在对剩余矿脉进行勘探，成色如何目前还难以判断。
张云宝、陈佐发告诉记者，曾有媒体报道，这个作价1.26亿元的资产，规模过小，而且是注资前一个月东方实业从外部以购得，至于能不能产出黄金、品位高低，公司至今未能拿出勘测报告。
事实上，令投资者愤懑的是，银海金业卖给上市公司反映的是控股股东履行股改承诺实还是不实的问题。
2006年7月，东方集团大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实业），为了顺利通过其每10股送0.6385股的股改对价时曾做出承诺，“将在股改后12个月（最终履约日为2007年8月14日）内进行资产重组，注入优质资产”，
与大多数上市公司非了流通股东每10股送3股给流通股股东的代价相比，东方集团的非流通股股东获得流通权利，支付的对价相当低廉。而东方集团的股改方案之所以可以一次顺利通过，原因就在于东方实业的上述承诺。
但是，最终东方集团讲银海矿业51%股权作价1.26亿元进入上市公司的方案，让投资者大跌眼镜。投资者认为他们被善良的预期蒙蔽眼睛。
质疑二：东方城建转给了谁
此外，股东们对公司资产的不明转让提出疑问，这其中包括去年转让出去的哈尔滨市东方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东方城建”）51%股权。
据东方集团最新年报显示，2007年9月30日，东方集团及子公司对外转让哈尔滨东方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9632万元。而据东方城建官方网站介绍，哈尔滨市东方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亿元人民币，银行信誉等级AAA，全国建设系统企业形象AAA级。公司综合实力列居哈市同行业前列。
两位股东认为，东方城建的出售价格显失公允，交易金额偏低，而且转让发生时没有及时披露，存在内幕交易的嫌疑。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既然要退出东方城建，为何还给他担保？”2007年公告显示：2007年5月19日，为其担保6500万元，占总担保的15.14%。
“至今为止，我都不知道，东方城建到底转让给谁了？”陈佐发说道。
　
评析：
该文为记者撰写的对东方集团小股东的采访报道摘要。从文中反映的信息看，中小股东是勇于并善于行使质询权的。但在此过程中也遇到种种障碍。比如，临时提案提交的时限之前难以与公司取得联络，公司据此拒绝接受提案。果真如此的话，则反映了上市公司在投资者沟通方面的不通畅，也反映出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还应该制定更加细化并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的规则。

